
方正富邦中证医药及医疗器械创新交易型

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发售公告

基金管理人：方正富邦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重要提示

1、方正富邦中证医药及医疗器械创新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

称“本基金” ）已获中国证监会 2021 年 7 月 30 日证监许可【2021】2552 号文准予注

册募集。中国证监会对本基金募集的注册，并不表明其对本基金的投资价值、市场前

景和收益做出实质性判断或保证，也不表明投资于本基金没有风险。

2、本基金类别为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运作方式为交易型开放式。

3、本基金的管理人为方正富邦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基金

托管人为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本基金登记结算机构为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

4、 本基金募集对象为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可投资于证券投资基金的个人投资

者、机构投资者、合格境外投资者以及法律法规或中国证监会允许购买证券投资基金

的其他投资人。

5、本基金自 2022年 1月 10日至 2022年 1 月 21 日进行发售。投资人可选择网上

现金认购、网下现金认购以及网下组合证券认购三种方式认购本基金。其中，网下现

金认购、网下组合证券认购的日期均为 2022 年 1 月 10 日至 2022 年 1 月 21 日；网上

现金认购的日期为 2022年 1月 19日至 2022年 1月 21 日。如上海证券交易所对网上

现金认购时间作出调整，本公司将作出相应调整并及时公告。本公司可根据认购的情

况适当调整募集时间，但最长不超过法定募集期限，并予以公告。

6、投资人可选择网上现金认购、网下现金认购以及网下组合证券认购三种方式

认购本基金。 网上现金认购是指投资人通过基金管理人指定的发售代理机构利用上

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现金进行认购； 网下现金认购是指投资人通过基金管理人

及其指定的发售代理机构以现金进行认购； 网下组合证券认购是指投资人通过基金

管理人及其指定的发售代理机构以股票进行认购。

7、投资者欲认购本基金，需具有上海证券账户，上海证券账户是指上海证券交易

所 A股账户（以下简称“上海 A股账户” ）或上海证券交易所证券投资基金账户（以

下简称“上海证券投资基金账户” ）。如投资者需要参与网下现金或网上现金认购，应

使用上海 A股账户或上海证券投资基金账户； 上海证券投资基金账户只能进行本基

金的现金认购和二级市场交易。 如投资者以本基金指数成份股或备选成份股中的上

海证券交易所上市股票进行网下组合证券认购的，应开立并使用上海 A 股账户；如投

资者以本基金指数成份股或备选成份股中的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股票进行网下组合

证券认购的，则还应开立深圳证券交易所 A股账户。

8、本基金募集目标上限

本基金不设定募集规模上限。

9、网上现金认购以基金份额申请。单一账户每笔认购份额需为 1,000 份或其整数

倍，最高不得超过 99,999,000 份。投资者应以上海证券交易所 A 股账户认购，投资者

可以多次认购，募集期间单个投资人的累计认购份额不设上限，但法律法规或中国证

监会另有规定的除外。

10、网下现金认购以基金份额申请。投资人通过发售代理机构办理网下现金认购

的，每笔认购份额须为 1,000 份或其整数倍；投资人通过基金管理人办理网下现金认

购的，每笔认购份额须在 5 万份以上（含 5 万份），超过部分须为 1 万份的整数倍。投

资人可以多次认购，累计认购份额不设上限。

11、网下组合证券认购以单只股票股数申报，用以认购的股票必须是中证医药及

医疗器械创新指数成份股和已公告的备选成份股（具体名单见本公告“八、本基金网

下组合证券认购清单” ）。单只股票最低认购申报股数为 1,000 股，超过 1,000 股的部

分须为 100股的整数倍。投资者可以多次提交认购申请，累计申报股数不设上限。

12、销售机构对认购申请的受理并不代表该申请一定成功，而仅代表销售机构确

实接收到认购申请。认购的确认以登记机构的确认结果为准。对于认购申请及认购份

额的确认情况，投资人应及时查询并妥善行使合法权利，否则，由此产生的投资人任

何损失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13、投资者不得非法利用他人账户或金进行认购，也不得违规融资或帮助他人违

规进行认购。

14、投资者应保证用于认购的资金和股票来源合法，且该股票属于法律法规及交

易所允许用于认购本基金的股票。对于投资者用于认购的资金和股票，投资者应有权

自行支配，不存在任何法律上、合约上或其他障碍。

15、本公告仅对本基金募集发售的有关事项和规定予以说明。投资人欲了解本基

金详细情况，请详细阅读《方正富邦中证医药及医疗器械创新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

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和《方正富邦中证医药及医疗器械创新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

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16、本基金的招募说明书、基金合同及基金份额发售公告将同时发布在基金管理

人的网站（www.founderff.com）、基金托管人的网站（www.bankcomm.com），投资者

可以在相关网站下载相关法律文件。

17、销售机构销售本基金的城市名称、网点名称、联系方式以及开户和认购等具

体事项详见各销售机构的相关业务公告。

18、在募集期间，除本公告所列示的销售机构外，如出现增加销售机构的情况，本

公司将及时公告。

19、 其他销售机构销售本基金的销售网点、 联系方式以及开户和认购等具体事

项，本基金份额发售公告未有说明的，请查阅该销售机构的公告。

20、投资者如有任何问题，可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电话 400-818-0990 或其他销

售机构的客服电话进行咨询。

21、 本基金管理人可根据各种具体情况对本次募集安排做适当调整， 并予以公

告。

22、基金募集期结束后，基金管理人确定本基金的申购赎回代理券商名单，经上

海证券交易所有关部门认可后，予以公告。本基金上市后，未登记在申购赎回代理券

商的投资者只能进行本基金的二级市场买卖， 如投资者需进行本基金的申购赎回交

易，须指定交易或转指定交易到申购赎回代理券商。

23、风险提示

同时由于本基金是跟踪中证医药及医疗器械创新指数的交易型开放式基金，特

定风险还包括： 标的指数回报与股票市场平均回报偏离的风险、 标的指数波动的风

险、基金投资组合回报与标的指数回报偏离的风险、标的指数变更的风险、跟踪误差

控制未达约定目标的风险、指数编制机构停止服务的风险、基金份额二级市场交易价

格折溢价的风险、基金份额参考净值（IOPV）计算错误的风险、成份股停牌的风险、

退市风险、投资者申购失败的风险、投资者赎回失败的风险、基金赎回对价的变现风

险、第三方机构服务的风险、退补现金替代方式的风险、资产支持证券的投资风险、股

指期货的投资风险、国债期货的投资风险、股票期权的投资风险、参与融资及转融通

出借业务的风险、存托凭证的投资风险等。

本基金可根据投资目标、投资策略需要或市场环境的变化，选择将部分基金资产

投资于科创板股票或选择不将基金资产投资于科创板股票， 基金并非必然投资于科

创板股票。本基金投资科创板上市交易股票将承担科创板因上市条件、交易规则、退

市制度等差异带来的特有风险。

本基金属于股票型基金，其预期风险与收益高于货币市场基金、债券型基金和混

合型基金；本基金为指数型基金，其风险收益特征与标的指数所表征的市场组合的风

险收益特征相似。

投资有风险，投资人在进行投资决策前，请仔细阅读本基金的《招募说明书》及

《基金合同》等信息披露文件，了解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并根据自身的投资目的、投

资期限、投资经验、资产状况等判断本基金是否和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相适应，自主

判断基金的投资价值，自主做出投资决策，自行承担投资风险。

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未来表现。 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其他基金的业绩不构

成新基金业绩表现的保证。

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者基金投资的“买者自负” 原则，在投资者作出投资决策

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责。

24、本基金管理人拥有对本基金份额发售公告的最终解释权。

一、本次基金份额发售基本情况

（一）基金名称、简称及代码

基金名称：方正富邦中证医药及医疗器械创新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场内简称：医药创新

认购代码：560603

一级市场申赎代码：560601

二级市场交易代码：560600

（二）基金的类别

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三）基金的运作方式

交易型开放式

（四）基金存续期限

不定期

（五）基金份额初始面值和认购价格

本基金基金份额发售面值为人民币 1.00元，认购价格为 1.00元。

（六）投资目标

紧密跟踪标的指数表现，追求跟踪偏离度和跟踪误差的最小化。

（七）募集对象

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可投资于证券投资基金的个人投资者、机构投资者、合格境

外投资者以及法律法规或中国证监会允许购买证券投资基金的其他投资人。

（八）基金份额销售机构

具体名单见本公告“七、本次份额发售当事人和中介机构” 中“（三）销售机

构” 。基金管理人可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选择其他符合要求的机构代理销售本

基金，并及时公告。

（九）基金募集时间安排与募集规模

1、本基金的募集期限为自基金份额发售之日起不超过三个月。

2、本基金自 2022年 1月 10日至 2022年 1 月 21 日进行发售。投资人可选择网上

现金认购、网下现金认购以及网下组合证券认购三种方式认购本基金。其中，网下现

金认购、网下组合证券认购的日期均为 2022 年 1 月 10 日至 2022 年 1 月 21 日；网上

现金认购的日期为 2022年 1月 19日至 2022年 1月 21 日。如上海证券交易所对网上



现金认购时间作出调整，本公司将作出相应调整并及时公告。本公司可根据认购的情

况适当调整募集时间，但最长不超过法定募集期限，并予以公告。

（十）募集期资金与股票的处理方式

通过基金管理人进行网下现金认购的有效认购资金在募集期间产生的利息，将

折算为基金份额归投资人所有，其中利息转份额以基金管理人的记录为准；通过发售

代理机构进行网上现金认购和网下现金认购的有效认购资金在登记机构清算交收后

至划入基金托管专户前产生的利息，计入基金财产，不折算为投资人基金份额；募集

期间募集的股票按照交易所和登记机构的规则和流程办理股票的冻结与过户， 募集

的股票在募集冻结期间的权益归投资人所有。 基金募集期间募集的资金存入专门账

户，在基金募集行为结束前，任何人不得动用。

二、募集方式与相关规定

（一）发售方式

投资人可选择网上现金认购、 网下现金认购以及网下组合证券认购三种方式认

购本基金。网上现金认购、网下现金认购和网下组合证券认购的具体安排详见招募说

明书的相关规定。

网上现金认购是指投资人通过基金管理人指定的发售代理机构利用上海证券交

易所交易系统以现金进行认购； 网下现金认购是指投资人通过基金管理人及其指定

的发售代理机构以现金进行认购； 网下组合证券认购是指投资人通过基金管理人及

其指定的发售代理机构以股票进行认购。

（二）认购费用

本基金的认购费用由投资人承担，本基金认购费率如下表：

认购份额

（

M

）

认购费率

M＜50

万份

0.80%

50

万份

≤M＜100

万份

0.50%

M≥100

万份

1000

元

/

笔

基金管理人办理网下现金认购时按照上表所示费率收取认购费用； 投资者申请

多次现金认购的，须按每笔认购申请所对应的费率档次分别计费。发售代理机构办理

网上现金认购、网下现金认购、网下组合证券认购时可参照上述费率结构按照不高于

0.80%的标准收取一定的佣金。认购费用于本基金的市场推广、销售、注册登记等募集

期间发生的各项费用，不列入基金资产。

（三）网上现金认购

1、认购限额：

网上现金认购以基金份额申请。 单一账户每笔认购份额需为 1,000 份或其整数

倍，最高不得超过 99,999,000 份。投资者应以上海证券交易所 A 股账户认购，投资者

可以多次认购，募集期间单个投资人的累计认购份额不设上限，但法律法规或中国证

监会另有规定的除外。

2、认购金额的计算：

认购金额＝认购价格×认购份额×（1＋佣金比率）

（或若适用固定费用的，认购金额＝认购价格×认购份额 +固定费用）

认购佣金＝认购价格×认购份额×佣金比率

（或若适用固定费用的，认购费用＝固定费用）

认购佣金由发售代理机构收取，投资者需以现金方式交纳认购佣金。

例：某投资者通过发售代理机构采用网上现金方式认购本基金 100,000 份，假设

该发售代理机构确认的佣金比率为 0.80%，则需准备的资金数额计算如下：

认购佣金＝1.00×100,000×0.80%＝800元

认购金额＝1.00×100,000×（1＋0.80%）＝100,800元

即， 若该投资人通过发售代理机构认购本基金 100,000 份， 则需缴纳认购金额

100,800元，其中认购佣金 800元。

通过发售代理机构进行网上现金认购的有效认购资金在登记机构清算交收后至

划入基金托管专户前产生的利息，计入基金财产，不折算为投资者基金份额。

（四）网下现金认购

1、认购限额：

网下现金认购以基金份额申请。投资人通过发售代理机构办理网下现金认购的，

每笔认购份额须为 1,000 份或其整数倍； 投资人通过基金管理人办理网下现金认购

的，每笔认购份额须在 5 万份以上（含 5 万份），超过部分须为 1 万份的整数倍。投资

人可以多次认购，累计认购份额不设上限。

2、认购金额的计算：

1）通过基金管理人进行网下现金认购的投资人，认购以基金份额申请，认购金额

的计算公式为：

认购费用＝认购价格×认购份额×认购费率

（或若适用固定费用的，认购费用 =固定费用）

认购金额＝认购价格×认购份额×（1＋认购费率）

（或若适用固定费用的，认购金额＝认购价格×认购份额 +固定费用）

总认购份额＝认购份额 +认购金额产生的利息 /认购价格

认购费用由基金管理人收取，投资人需以现金方式交纳认购费用。通过基金管理

人进行网下现金认购的有效认购资金在募集期间产生的利息， 将折算为基金份额归

投资人所有，其中利息转份额以基金管理人的记录为准。

例：某投资人通过基金管理人认购本基金 100,000 份，认购费率为 0.80%，假定认

购金额产生的利息为 50元，则该投资人的认购金额为：

认购费用＝1.00×100,000×0.80%＝800元

认购金额＝1.00×100,000×（1＋0.80%）＝100,800元

总认购份额＝100,000＋50/1.00=100,050�份

即，若该投资人通过基金管理人认购本基金 100,000 份，认购费率为 0.80%，假定

认购金额产生的利息为 50 元，则该投资人的认购金额为 100,800 元，可得到 100,050

份基金份额。

2）通过发售代理机构进行网下现金认购的认购金额的计算：同通过发售代理机

构进行网上现金认购的认购金额的计算。

通过发售代理机构进行网下现金认购的有效认购资金在登记机构清算交收后至

划入基金托管专户前产生的利息，计入基金财产，不折算为投资者基金份额。

（五）网下组合证券认购

1、认购限额：

网下组合证券认购以单只股票股数申报， 用以认购的股票必须是中证医药及医

疗器械创新指数成份股和已公告的备选成份股（具体名单见本公告“八、本基金网下

组合证券认购清单” ）。单只股票最低认购申报股数为 1,000 股，超过 1,000 股的部分

须为 100股的整数倍。投资者可以多次提交认购申请，累计申报股数不设上限。

2、特殊情形：

（1）已公告的将被调出中证医药及医疗器械创新指数的成份股不得用于认购本

基金。

（2）限制个股认购规模：基金管理人可根据网下组合证券认购日前 3 个月个股

的交易量、价格波动及其他异常情况，决定是否对个股认购规模进行限制，并在网下

组合证券认购日前至少 3个工作日公告限制认购规模的个股名单。

（3）临时拒绝个股认购：对于在网下组合证券认购期间价格波动异常或认购申

报数量异常的个股，基金管理人可不经公告，全部或部分拒绝该股票的认购申报。

3、认购份额的计算方式：

投资者的认购份额 =

（1）i代表投资者提交认购申请的第 i 只股票，n 代表投资者提交的股票总只数，

如投资者仅提交了 1只股票的申请，则 n＝1。

（2）“第 i只股票在认购期最后一日的均价” 由基金管理人根据证券交易所的当

日行情数据，以该股票的总成交金额除以总成交股数计算，以四舍五入的方法保留小

数点后两位。若该股票在当日停牌或无成交，则以同样方法计算最近一个交易日的均

价作为计算价格。

若某一股票在网下组合证券认购期最后一日至登记结算机构进行股票过户日的

冻结期间发生除息、送股（转增）、配股等权益变动，则由于投资者获得了相应的权

益， 基金管理人将按如下方式对该股票在网下组合证券认购组合证券认购期最后一

日的均价进行调整：

① 除息：调整后价格＝网下组合证券认购期最后一日均价 - 每股现金股利或股

息

② 送股：调整后价格＝网下组合证券认购期最后一日均价 /(1＋每股送股比例)

③ 配股： 调整后价格＝(网下组合证券认购期最后一日均价＋配股价×配股比

例)/(1＋每股配股比例)

④ 送股且配股： 调整后价格＝(网下组合证券认购期最后一日均价＋配股价×

配股比例)/(1＋每股送股比例＋每股配股比例)

⑤ 除息且送股：调整后价格 =（网下组合证券认购期最后一日均价 - 每股现金

股利或股息）/（1+每股送股比例）

⑥ 除息且配股：调整后价格 =（网下组合证券认购期最后一日均价 + 配股价×

配股比例 -每股现金股利或股息）/（1+每股配股比例）

⑦ 除息、送股且配股：调整后价格＝(网下组合证券认购期最后一日均价＋配股

价×配股比例 -每股现金股利或股息)/(1＋每股送股比例＋每股配股比例)

（3）“有效认购数量” 是指由基金管理人确认的并由登记机构完成清算交收的

股票股数。其中，

① 对于经公告限制认购规模的个股，基金管理人可确认的认购数量上限为：



为限制认购规模的单只个股最高可确认的认购数量，Cash 为网上现金认

购和网下现金认购的合计申请数额， 为除限制认购规模的个股和基金管理人

全部或部分临时拒绝的个股以外的其他个股在网下组合证券认购期最后一日均价和

认购申报数量乘积，w 为该股按均价计算的其在网下组合证券认购期最后一日中证

医药及医疗器械创新指数中的权重（认购期间如有中证医药及医疗器械创新指数调

整公告， 则基金管理人根据公告调整后的成份股名单以及中证医药及医疗器械创新

指数编制规则计算调整后的中证医药及医疗器械创新指数构成权重， 并以其作为计

算依据），p为该股在网下组合证券认购期最后一日的均价。

如果投资者申报的个股认购数量总额大于基金管理人可确认的认购数量上限，

则按比例分配确认。

② 若某一股票在网下组合证券认购日至登记机构进行股票过户日的冻结期间

发生司法执行， 则基金管理人将根据登记机构确认的实际过户数据对投资者的有效

认购数量进行相应调整。

4、特别提示：投资人应根据法律法规及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进行股票认购，并及

时履行因股票认购导致的股份减持所涉及的信息披露等义务。

（六）募集期资金与股票的处理方式

通过基金管理人进行网下现金认购的有效认购资金在募集期间产生的利息，将

折算为基金份额归投资人所有，其中利息转份额以基金管理人的记录为准；通过发售

代理机构进行网上现金认购和网下现金认购的有效认购资金在登记机构清算交收后

至划入基金托管专户前产生的利息，计入基金财产，不折算为投资人基金份额；募集

期间募集的股票按照交易所和登记机构的规则和流程办理股票的冻结与过户， 募集

的股票在募集冻结期间的权益归投资人所有。 基金募集期间募集的资金存入专门账

户，在基金募集行为结束前，任何人不得动用。

三、投资人开户

投资者认购本基金时需具有上海证券账户， 上海证券账户是指上海证券交易所

A股账户或上海证券交易所基金账户。

1、如投资者需新开立证券账户，则应注意：

（1）上海证券交易所基金账户只能进行现金认购和二级市场交易；如投资者需

要使用中证医药及医疗器械创新指数成份股或备选成份股中的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股票进行网下组合证券认购或者进行基金的申购、赎回，则应开立上海证券交易所 A

股账户； 如投资者需要使用中证医药及医疗器械创新指数成份股或备选成份股中的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股票参与网下组合证券认购， 则还应开立深圳证券交易所 A 股

账户。

（2）开户当日无法办理指定交易，建议投资者在进行认购前至少 2 个工作日办

理开户手续。

2、如投资者已开立证券账户，则应注意：

（1） 如投资者未办理指定交易或指定交易在不办理本基金发售业务的证券公

司，需要指定交易或转指定交易在可办理本基金发售业务的证券公司。

（2）当日办理指定交易或转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当日无法进行认购，建议投资者

在进行认购的 1个工作日前办理指定交易或转指定交易手续。

（3）使用专用交易单元的机构投资人则无需办理指定交易。

3、账户使用注意事项

已购买过由方正富邦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担任登记机构的基金的投资者， 其拥有

的方正富邦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开放式基金账户不能用于认购本基金。

四、本基金认购程序

（一）网上现金认购的程序

1、业务办理时间：

2022 年 1 月 19 日至 2022 年 1 月 21 日的上午 9:30 一 11:30 和下午 1:00 一 3:00

（周六、周日及法定节假日不受理），具体时间以各发售代理机构的规定为准。

2、认购手续：

（1）开立上海证券交易所 A股账户或基金账户，办理指定交易或转指定交易。

（2）投资者在认购本基金时，需按发售代理机构的规定备足认购资金，办理认购

手续。

（3）投资者可通过填写认购委托单、电话委托、磁卡委托、网上委托等方式申报

认购委托，可多次申报，申报一经确认，认购资金即被冻结。

（二）网下现金认购的程序

1、直销柜台

（1）业务办理时间：

2022 年 1 月 10 日至 2022 年 1 月 21 日的上午 9:30 一 11:30 和下午 1:00 一 3:00

（周六、周日及法定节假日不受理）。

（2）认购手续：

1）投资者须先开立上海 A 股账户或上海证券投资基金账户，然后向本公司直销

柜台提供资料，办理基金认购手续，相关资料参见本公司网站上公布的相关业务办理

指南。

2）投资者应在提出认购申请当日下午 17：00 之前，将足额认购资金（含认购费

用）汇入本公司直销专户：

户名：方正富邦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开户银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中关村分行

账号：11050163360009668888

大额支付号：105100005027

投资者若未按上述办法划付认购资金，造成认购无效的，方正富邦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及直销专户的开户银行不承担任何责任。

3）注意事项：

① 若投资人的认购资金在认购申请当日规定时间之前未到本公司指定的直销

资金专户，则当日提交的申请顺延受理。申请受理日期（即有效申请日）以资金到账

日为准。

② 投资人汇款时，可提示银行柜台人员务必准确完整地传递汇款信息，包括汇

款人和用途栏内容。

2、发售代理机构

（1）业务办理时间：

2022 年 1 月 10 日至 2022 年 1 月 21 日的上午 9:30 一 11:30 和下午 1:00 一 3:00

（周六、周日及法定节假日不受理）。

（2）认购手续：投资者直接通过发售代理机构办理认购。

1）开立上海证券交易所 A股账户或基金账户。

2）在认购前向资金账户中存入足够的认购资金。

3）投资人填写认购委托单，同时填写委托该发售代理机构代为办理网上现金认

购的委托申请书。申报一经确认，认购资金即被冻结。具体时间和认购手续以各发售

代理机构的规定为准。

（三）网下组合证券认购的程序

1、直销柜台

（1）业务办理时间：

2022 年 1 月 10 日至 2022 年 1 月 22 日的上午 9:30 一 11:30 和下午 1:00 一 3:00

（周六、周日及法定节假日不受理）。

（2）认购手续：

1）开立上海证券交易所 A 股账户，办理指定交易或转指定交易，如投资者需要

使用中证医药及医疗器械创新指数成份股或备选成份股中的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股

票参与网下组合证券认购，则还应开立深圳证券交易所 A股账户。

2）在 A股账户中备足符合要求的认购股票。

3）投资者填写认购委托单。申报一经确认，认购股票即被冻结。如登记机构办理

冻结业务时，投资者可用股票余额不足，则投资者的该笔组合证券认购申请无效，不

影响该证券账户其他股票换购本基金份额。 具体认购程序以本公司直销机构的规定

为准。

2、发售代理机构

（1）业务办理时间：

2022 年 1 月 10 日至 2022 年 1 月 21 日的上午 9:30 一 11:30 和下午 1:00 一 3:00

（周六、周日及法定节假日不受理），具体时间以各发售代理机构的规定为准。

（2）认购手续

1）开立上海证券交易所 A 股账户，办理指定交易或转指定交易，如投资者需要

使用中证医药及医疗器械创新指数成份股或备选成份股中的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股

票参与网下组合证券认购，则还应开立深圳证券交易所 A股账户。

2）投资人在认购本基金时，需按发售代理机构的规定，到销售网点办理认购手

续，并备足认购股票。网下组合证券认购申请提交后在发售代理机构规定的时间之后

不得撤销。

3）投资者填写认购委托单。申报一经确认，认购股票即被冻结。具体认购程序以

发售代理机构的规定为准。

五、清算与交割

1、网上现金认购：

T日通过发售代理机构提交的网上现金认购申请， 由该发售代理机构冻结相应

的认购资金，登记机构进行清算交收，并将有效认购数据发送发售协调人，发售协调

人于网上现金认购结束后的第 3个工作日将实际到位的认购资金划往预先开设的基

金募集专户。

2、网下现金认购：

T日通过基金管理人提交的网下现金认购申请，由基金管理人于 T＋2 日进行有

效认购款项的清算交收，将认购资金划入基金管理人预先开设的基金募集专户。现金

认购款项在募集期间产生的利息将折算为基金份额归基金份额持有人所有， 认购款



项利息数额以基金管理人的记录为准。

T日通过发售代理机构提交的网下现金认购申请， 由该发售代理机构冻结相应

的认购资金。在网下现金认购的最后一个工作日，各发售代理机构将每一个投资人账

户提交的网下现金认购申请汇总后， 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上网定价发行系统代该投

资人提交网上现金认购申请。之后，登记机构进行清算交收，并将有效认购数据发送

发售协调人， 发售协调人将实际到位的认购资金划往基金管理人预先开设的基金募

集专户。

3、网下组合证券认购：

T日日终（T 日为本基金网下组合证券认购期最后一日），发售代理机构将股票

认购数据按投资者证券账户汇总发送给基金管理人， 基金管理人初步确认各成份股

的有效认购数量。T+1 日起，登记机构根据基金管理人提供的确认数据，冻结上海市

场网下认购股票，并将深圳市场网下认购股票过户至本基金组合证券认购专户。以基

金份额方式支付佣金的， 基金管理人根据发售代理机构提供的数据计算投资者应以

基金份额方式支付的佣金，并从投资者的认购份额中扣除，为发售代理机构增加相应

的基金份额。登记机构根据基金管理人提供的有效认购申请股票数据，将上海市场和

深圳市场的股票过户至本基金的证券账户。基金合同生效后，登记机构根据基金管理

人提供的投资者净认购份额明细数据进行投资者认购份额的初始登记。

4、本基金权益登记由登记结算机构在基金募集结束后完成过户登记。

六、基金的验资与基金合同生效

1、本基金自基金份额发售之日起 3 个月内，在基金募集份额总额不少于 2 亿份，

基金募集金额（含网下组合证券认购所募集的股票按照基金合同约定的估值方法计

算的价值）不少于 2亿元人民币且基金认购人数不少于 200人的条件下，基金募集期

届满或基金管理人依据法律法规及招募说明书可以决定停止基金发售，并在 10 日内

聘请法定验资机构验资，自收到验资报告之日起 10 日内，向中国证监会办理基金备

案手续。

基金募集达到基金备案条件的， 自基金管理人办理完毕基金备案手续并取得中

国证监会书面确认之日起，《基金合同》生效；否则《基金合同》不生效。基金管理人

在收到中国证监会确认文件的次日对《基金合同》生效事宜予以公告。基金管理人应

将基金募集期间募集的资金存入专门账户， 在基金募集行为结束前， 任何人不得动

用；基金募集期间募集的股票应按照交易所和登记机构的规则和流程予以冻结，任何

人不得动用。

2、如果募集期限届满，未满足基金备案条件，基金管理人应当承担下列责任：

（1）以其固有财产承担因募集行为而产生的债务和费用；

（2）在基金募集期限届满后 30 日内返还投资者已缴纳的款项，并加计银行同期

活期存款利息；对于基金募集期间网下组合证券认购所募集的股票，登记机构应予以

解冻，基金管理人不承担相关股票冻结期间交易价格波动的责任。登记机构及发售代

理机构将协助基金管理人完成相关资金和证券的退还工作；

（3）如基金募集失败，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及发售代理机构不得请求报酬。

基金管理人、 基金托管人和发售代理机构为基金募集支付之一切费用应由各方各自

承担。

七、本次份额发售当事人和中介机构

（一）基金管理人

名称：方正富邦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北四环中路 27号院 5号楼 11层（11）1101内 02-11单元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北四环中路 27号院 5号楼 11层 02-11房间

设立日期：2011年 7月 8日

法定代表人：何亚刚

联系人：蒋金强

电话：010-57303969

（二）基金托管人

名称：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 5047号

法定代表人：谢永林

联系人：高希泉

联系电话：(0755)� 2219� 7701

（三）销售机构

1、发售协调人

名称：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湘江中路二段 36 号华远华中心 4、5 号楼

3701-3717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朝阳门南大街 10号兆泰国际中心 A座 15-19层

法定代表人：施华

联系人：丁敏

电话：010-59355997

传真：010-57398130

客服电话：95571

网址：https://www.foundersc.com

2、网下现金和网下组合证券发售直销机构

本基金网下现金和网下组合证券发售直销机构为基金管理人的直销柜台。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北四环中路 27号院 5号楼 11层 02-11房间

邮编：100101

电话：010-57303803、010-57303850

传真：010-57303716

联系人：赵静

客户服务电话：4008180990（免长途话费）

网址：www.founderff.com

3、 网下现金发售代理机构

4、 网下组合证券发售代理机构

5、 网上现金发售代理机构

网上现金发售代理机构包括具有基金销售业务资格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会员资格

的证券公司。

（四）注册登记机构

名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17号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17号

法定代表人：于文强

电话：021-68606283

传真：021-68870311

联系人： 冯天骄

（五）律师事务所和经办律师

名称：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

住所：上海市银城中路 68号时代金融中心 19楼

办公地址：上海市银城中路 68号时代金融中心 18楼至 20楼

负责人：韩炯

电话：021-31358666

传真：021-31358600

联系人：丁媛

经办律师：黎明、丁媛

（六）会计师事务所和经办注册会计师

名称：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住所：上海市黄浦区延安东路 222号 30楼

办公地址：上海市黄浦区延安东路 222号 30楼

负责人：曾顺福

联系人：杨婧

联系电话：021-61418888

传真电话：021-63350003

经办注册会计师：刘微、杨婧

八、本基金网下组合证券认购清单

本基金募集期间，网下组合证券认购名单如下表所示。基金管理人可根据网下组

合证券认购日前 3个月个股的交易量、价格波动及其他异常情况，决定是否对个股认

购规模进行限制， 并在网下组合证券认购日前 3 个工作日公告限制认购规模的个股

名单。对于在网下组合证券认购期间价格波动异常或认购申报数量异常的个股，基金

管理人可不经公告，全部或部分拒绝该股票的认购申报。

网下组合证券认购名单

行号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行号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1 000661

长春高新

16 300142

沃森生物

2 002030

达安基因

17 600763

通策医疗

3 300122

智飞生物

18 600276

恒瑞医药

4 300003

乐普医疗

19 300482

万孚生物

5 002382

蓝帆医疗

20 002821

凯莱英

6 002603

以岭药业

21 300630

普利制药

7 300529

健帆生物

22 300676

华大基因

8 300558

贝达药业

23 300677

英科医疗

9 603301

振德医疗

24 603882

金域医学

10 300760

迈瑞医疗

25 300725

药石科技

11 688139

海尔生物

26 300759

康龙化成

12 688202

美迪西

27 603392

万泰生物

13 300896

爱美客

28 300869

康泰医学

14 688298

东方生物

29 688289

圣湘生物

15 300015

爱尔眼科

30 300981

中红医疗

方正富邦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1年 12月 28日


